慈溪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评价类型: 实施过程评价
项目名称：第一，第二行政中心水电气等项目绩效评价                     

项目单位法人代码 123302827369773674
支出科目编码 ：2010303
项目单位：宁波程皓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主管部门：慈溪市人民政府                                     

评价机构：中介机构□  专家组□  评价组(
 
      2020年  12月 16日

慈溪市财政局（制）
	项目负责人
	 应寅辉
	联系电话
	 0574-89281085

	地     址
	 慈溪市三北大街655号
	邮编
	 315300

	项目起止时间
	2017年5月1日到2023年3月31日

	计划投资额（万元）
	 710
	实际到位资金（万元）
	 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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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财政
	 

	      宁波市财政
	
	      宁波市财政
	

	慈溪市财政
	 710
	慈溪市财政
	 710

	      银行贷款
	
	      银行贷款
	

	单位自筹
	
	单位自筹
	

	其它
	 
	其它
	 


	基
本
概
况
	第一、第二行政中心水电气等项目主要包含第一第二行政中心的水电燃气费用，这些费用每月按实际支出支付，另包含节电费用经费，市行政中心节电项目于2017年5月开始，持续5年。项目开始前，由宁波程皓能源技术有限公司委托第三方青岛海大节能技术中心有限公司进行节能测试，计算得出节电器运行后的节电率11.85%。合同约定节电费用为101万元，根据节电收益按照合同约定的比例支付金额。2019年4月，三北大街综合楼节电项目开始，持续时间为5年。开始前经第三方检测机构测试得出节电率为12.29%。合同约定节电费用为79.05万元，根据节电收益按照合同约定的比例支付金额。

	项
目
绩
效
目
标
	在保持使用用电设备基本不改变的情况下，按规定正常使用诺比勒节电器，达到第三方检测的节电效果。

	项
目
执
行
情
况
	该项目的水费，电费，燃气费按照第一第二行政中心的实际支出支付，节电费用截止至2019年12月31日，市行政中心节省电费939407元，节电率基本保持在11.85%，三北大街综合楼节省电费152757.88元，节电率基本保持在12.29%。另外，根据资金管理办法，本项目资金分配因素合理，使用范围明晰，项目专款专用，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专项资金现象，支付合规，制度健全，严格按照规定执行。

	自
评
结
论
	项目按照实施前的节电率进行，获得较好节电效果，具有可持续性。
等级：S

	问
题
与
建
议
	合理编制预算，加强预算执行；严格按照条款实行，加强监督管理。


　　 
	评
价
人
员
	姓名
	职称/职务
	单  位
	签字

	
	杨树元
	 主任
	慈溪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孙达荣
	 科长 
	慈溪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高长华
	 科长
	慈溪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应寅辉
	 副科长
	慈溪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专家组（评价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项目单位（中介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随同自评报告还应提供的有关资料有：项目预算批复文件、预算执行的决算报告、审计报告、验收报告和有关项目管理的具体规定以及主管部门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相关资料。
 填报说明
 
一、本报告由评价机构填写，所有内容必须客观真实。
二、封面填写

（一）评价类型：属于项目列入年度预算前的评价填报“项目前期评价”；属于跨年度支出项目中期评价的填报“实施过程评价”；属于项目完成后评价的填报“完成结果评价”。

（二）项目名称：须与项目批复文件的项目名称一致。

（三）项目单位法人代码：按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颁发的单位法人代码填写。

（四）支出科目编码：按照财政部统一的政府预算支出科目编码填写。

（五）项目单位：填写全称，不得省略。

（六）主管部门：填写全称，不得省略。
（八）评价机构：在所选项后面的方框内打√。

三、报告内容填写

（一）项目负责人：当项目负责人有多个时，项目负责人、联系电话、地址和邮编等栏目，可调整格式，逐个填写。

（二）项目起止时间：按照项目预算批复至项目完工（竣工验收）的实际时间填写。

（三）基本概况：填列项目的实施依据、涉及范围、主要内容和用途等。

（四）项目绩效目标：主要填列项目绩效总目标、阶段性目标和预期的主要经济、社会、生态环境效益等。

（五）项目执行情况：重点对项目的绩效目标完成情况、项目结果及效益等进行分析说明。同时对项目组织管理情况、资金落实情况、实际支出情况和财务管理状况等做出详细说明。

（六）自评结论：对项目实施后所取得的绩效进行总结，并给出相应的评价等次。

（七）问题与建议：针对评价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改进意见。

（八）评价人员：填写参与项目评价的所有成员名单，并由各成员签字确认。

（九）专家组（评价组）组长（签字）：由项目单位组织的专家组或内部人员组成的评价组、受托中介机构组成的评价组的组长签字。

（十） 项目单位（中介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项目单位或中介机构负责人签字后，须加盖单位公章。

四、自评报告统一使用A4纸打印、装订。

五、自评报告提交同级财政部门一式2份，同时报送电子文本，书面与电子文本的内容必须一致；上报主管部门的份数由主管部门自行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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